
处置程序

在处理程序方面， 综合一

些国家的情况看， 主要有六个

程序。

筛选与启动调查。 地方政

府可以启动虐待儿童事件的调

查。 警察、 健康专家、 教师和

其他专业人员应当协助调查进

行。 对于紧急情况， 应当在 2

小时至 24 小时内启动调查 。

调查机构一般在 30 天至 60 天

内完成调查。

服务与安置儿童。 如果发

现有虐待行为， 但将儿童留在

家中没有现实危险， 就会让儿

童和家庭成员继续共同生活。

如果发现儿童面临侵害的现实

危险， 则会直接将儿童带离家

庭送至紧急保护监管机构， 并

在带离之后的 24 小时或 48 小时

内向少年法庭申请听证， 获得保

护儿童的授权。

处置和登记姓名。 对于轻微

的虐待和忽视行为， 会与家庭签

署协议以避免再次发生该类事

件。 对于严重的虐待行为， 执法

机构会接手调查甚至对侵害者提

出刑事指控， 侵害者可能会承担

相应的刑事责任。 只要经证实存

在虐待或忽视行为， 侵害责任人

的姓名和相关信息都会被儿童保

护数据库登记。

申请保护令。 如果儿童存在

生命危险或即将受到重大伤害，

地方当局社会服务机构或警察局

应当行使法定权力并立即采取措

施以保护儿童的安全， 如有必要

会将儿童从家里带走， 地方当局

社会服务机构或警察局也会向法

院申请紧急保护令。

召开儿童保护会议。 如果调

查确定儿童正在受到或可能受到

重大伤害， 地方社会工作者及管

理者会决定召集首次儿童保护会

议。 会议要通知家庭成员（如果

合适的话， 还包括儿童） 及其支

持者和辩护律师、 与儿童和家庭

密切联系的专业人员参加。

对涉嫌犯罪者提出控告。 如

果警察调查发现虐待案件涉嫌犯

罪， 会将案件卷宗移交检察院。

如果嫌疑人被裁定有罪， 会举行

量刑听证。 如果合适， 起诉律师

还可以向法院提出赔偿或发布保

护未来儿童安全的命令等要求。

在明确法律义务的前提

下， 未履行报告职责的知情主

体要被追究法律责任。

南非法律规定， 未能履行

报告义务的职业群体将承担相

应责任。 《南非卫生专业委员

会伦理规章》 要求医护人员必

须报告任何违反道德或违反法

律的行为。 《南非卫生法》 规

定， 未履行报告责任者可给予

罚款或暂停执业甚至取消执业

资格的处分。

美国一些州还规定了民事责

任， 如科罗拉多州规定， 故意违

反强制报告义务的责任人应承担

相应的赔偿责任 ； 艾奥瓦州规

定， 未能履行报告义务的责任人

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加拿大 《儿童与家庭服务

法》 规定， 责任主体如果被法院

裁定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即构成

犯罪， 相关组织的雇员和管理人

员亦构成犯罪， 将处 1000 加元

以下的罚款。 澳大利亚各州法律

规定， 未能履行强制报告义务将

受到罚款处罚 ， 处罚的额度从

1000 至 22000 澳元不等 ， 北领

地州 1999 年 《儿童与少年法 》

第 159 条规定， 如果责任报告主

体在工作（无论是否付酬） 过程

中怀疑儿童或少年遭受或正在遭

到性虐待或者非意外的人身伤

害， 必须尽快报告儿童的姓名、

所受侵害以及怀疑的理由， 如未

履行强制报告责任 ， 可处 5000

澳元的罚款或 6 个月的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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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主体

各国法律规定了强制报告

的受理机关、 报告渠道， 并重

点规定了报告的内容。

受理机关。 一是向儿童服

务机构和警察局报告 。 在英

国， 负责调查虐待儿童案件的

法定机构是地方当局儿童服务

机构和警察儿童保护小组。 二

是向弱势儿童保护部和警察局

报告。 新西兰司法部、 教育部

均要求学前从业人员若发现疑

似虐待或忽视， 且儿童处在危

险状态时， 必须立即联系警方。

报告内容。 一是过去的、 正在发生

的、 未来可能发生的虐待案件。 澳大利

亚的法律要求对过去或正在发生的虐待

儿童行为进行报告， 澳大利亚纽芬兰州

立法规定， 只要儿童所在家庭发生家庭

暴力事件， 即使没有对儿童造成危险或

伤害， 责任主体也必须向主管机关报

告。 二是严重的虐待案件。 澳大利亚一

些州规定， 儿童目睹家庭暴力构成虐待

儿童行为， 但要求仅在可能对儿童造成

严重的生理或心理伤害时， 才可作为强

制报告的内容。 加拿大 《儿童与家庭服

务法》 关于强制报告事项则较为宽泛，

除了身体虐待、 精神虐待、 性虐待和疏

忽虐待四类儿童虐待事件外， 2008 年

的修正案还将 “儿童色情” 事件也列在

强制报告内容之中。

目前， 儿童保护强制报告制度在世

界多个国家推行。 比较典型的有加拿

大、 瑞典、 澳大利亚、 新西兰、 印度、

南非、 日本、 以色列、 韩国、 沙特阿拉

伯等国。 报告制度将报告行为界定为一

项法律义务， 并规定由谁来承担这项义

务， 即报告主体。 综合各国的情况看，

报告主体一般分为两大类， 一类为专业

主体， 一类为普遍主体。

专业主体 。 医务工作者 ， 包括医

生 、 注册护士、 登记护士 、 心理咨询

师、 心理医师或其他精神健康专业人

士、 儿童照料人士、 药剂师等。 教育工

作者， 包括学校教师、 家庭教师以及其

他学校工作人员。 执法人员 ， 包括警

察 、 法医或验尸官、 法律执行机构人

士、 牧师、 神职人员以及调解员和仲裁

员等。 社会工作者 ， 包括学校咨询顾

问、 儿童照顾机构工作人员、 负有协调

和监督居家服务的日托机构业主、 为儿

童家庭提供服务的公职人员等。 影视从

业人员以及广告业者。

普遍主体。 在南非， 根据 2007 年

《刑法修正案》 《性侵害及相关事项法

案》 规定， 所有在南非境内居住的人

士， 在发现儿童遭受性侵害时均负有向

警察部门报告的义务， 否则将承担刑事

责任。 在英国， 任何人， 不管与儿童之

间是否存在监管关系， 只要怀疑儿童正

在被虐待， 都可以向地方当局儿童服务

机构或警察局报告； 全国防止虐待儿童

协会设立了免费的电话服务专线， 任何

想举报虐待儿童事件的人（包括受虐待

儿童本人） 都可以拨打该热线电话。

报告内容

责任追究

!"

侵害儿童案件往往具有隐蔽性。 未成年人遭到侵

害并不自知或虽然知道但不敢、 不愿报告。 为尽早发

现未成年人被侵害的线索， 许多国家都制定了儿童保

护强制报告制度， 要求任何组织或个人， 只要发现侵

害儿童行为都必须立即向有关部门报告。 本期 “域外

之音” 介绍的就是域外儿童保护的强制报告制度。

域外儿童保护
强制报告制度

为确保强制报告制度贯彻

落实、 持续有效， 各国制定了

对报告者法律保护的制度。

各国都规定可以匿名报

告， 且都明确规定禁止向侵害

者透露报告主体的个人信息，

并规定文件信息应当严格保

密。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 《儿童

保护法》 第 186 条规定， 收到

报告和掌握报告者身份的人员

除非在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形

下， 不得向他人披露报告者的

信息， 否则将受到罚款处罚。

南非 《儿童法》 修正案规

定， 不得追究基于 “善意和真

诚” 原则作出报告的责任主体的

民事责任。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

州 《儿童和少年照顾和保护法》

第 29 条规定， 如果报告主体根

据善意的原则向儿童保护机构负

责人或其他有权保护儿童的人员

履行报告义务， 不得认定报告主

体违反职业道德或职业行为准

则， 不得认定报告主体应承担诽

谤责任， 也不得认定为恶意诉讼

或是图谋不轨行为。 《美国儿童

虐待预防和处理法》 规定， 各州

的法律中必须设立报告免责条

款， 但这种免责不适用于恶意的

或明知是虚假的报告行为。

加拿大 《儿童与家庭服务

法》 关于保护报告主体条款则更

为全面化， 保护方式亦更为多元

化。 一方面， 明文规定 “除在司

法程序过程中要求或允许的情况

外， 除法律另有规定外或经报告

者书面同意， 任何人均不得披露

报告者的身份； 另一方面， 明令

禁止对报告者进行骚扰、 降级、

干扰等方式的报复。 为提升对报

告责任主体的保护力度， 还设立

了对报复报告主体严格惩戒的条

款， 即其单处或并处 50000 加元

以下的罚款或两年以下的监禁。

（来源： 人民法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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